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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舀

    根据陆上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结合本行业各计算中心三维地震数据处理的需要，

按照(:B/1'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对SY/1'

5513-1996《陆上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规程》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的内容如下:对处理技术要求的个别条文作了适当的修改;成果评价不再引用SY/1'

5332-92《陆上二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规程》第5章的内容;为了本标准使用时更方便，将成果
评价内容插人本标准中，删去不符合当前技术发展需求的有关条文 (如胶片显示等);原标准中第8

章成果存档属管理条文，它与本标准中的技术规范关系不大，因此，此次修订将第8章成果存档的有

关内容全部删去。

    本标准自生效之日起，同时代替SY/1' 5513-19960
    本标准由石油物探专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在枢、黄志、魏庚雨、何晓松。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SY/f 5513- 92, SY/1' 5513- 1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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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规程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陆上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陆上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海上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亦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SY/1 6290-1997 陆上三维地震勘探辅助数据格式

3 准备 工作

3.1 野外原始资料的接收

    接收的野外原始资料包括:单炮数据磁带、仪器班报、野外静校正数据、观测系统、测量成果。

    辅助数据应符合地震勘探辅助记录格式标准 (参见SY/1 6290-1997)的磁介质。

3.1.1单炮数据磁带
    按束线检查与接收野外磁带。检查磁带是否明显受损，磁带记录格式是否符合格式标准，每盘磁

带标签内容是否与仪器班报相吻合。磁带标签内容应包括:工区、施工队号、施工日期、束线号、带
盘号、起止文件号。

3.1.2 仪器班报

    按束线检查与接收仪器班报。仪器班报应内容齐全、准确，字迹清晰可辨。仪器班报内容应包

括:工区、施工队号、施工日期、震源类型、仪器型号、束线号及地震记录采集有关参数等。
    采用可控震源施工的仪器班报除应符合上述要求外，还应含有相关记录班报内容的磁带盘号、文

件号、记录格式、记录长度、采样率及扫描信号参数等。

3.1.3 有关观测系统资料
    检查有关观测系统资料是否齐全、正确，标注是否清楚。其内容通常应包括:

    — 三维地震勘探部署图和施工设计图 (一般比例为1:25000);

    — 每束线的炮点 、检波点位置平面图 (图上应标注清楚测站号和每个炮点所在位置的野外文

        件号，特别应标注清楚可恢复性炮点的准确位置);

    — 每束线的炮点、检波点测量坐标。

3.1.4 野外静校正数据

    野外静校正数据应分束线提供，内容齐全，可供正确辨读。
    野外静校正数据可以是校正到某个统一基准面上的每个炮点、检波点的静校正量。在这种情况

下，应附有计算公式。

    如果野外静校正数据不是静校正量，根据情况可以是以下相应的其他野外静校正数据:炮点和检
波点的高程、炮井井深和:值、统一基准面高程和替换速度、低降速带厚度和速度等。

3.2 处理人员准备工作

    处理人员应明确地质任务和处理要求，了解施工情况和地震勘探的地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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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理技术要求

4.1数据解编或格式转换
4.1.1将野外记录格式磁带数据正确地解编或转换成地震勘探数据处理系统应用的记录格式数据。

4.1.2 显示部分单炮记录，进一步检查数据解编或格式转换的正确性。

4.2 观测系统定义

4.2.1 炮点和检波点定义应符合野外实际施工情况，面元大小符合勘探设计要求，CMP道集抽取正

确。
4.2.2绘制并分析炮点、检波点率面位置图，CMP面元覆盖次数图和最小、最大炮检距图，其结果
应与野外提供的观测系统吻合奋符合野外施工实际情况
4.2.3应用线性校正或其他方法检查处理定义的观测系统。

4.3封去噪4.3.1剔除不正常的炮、道和野值。
4.3.2 消除强面波和其他规则干扰。
4.3.3显示部分单炮记录，检查4.3.1和4.3.2要求的执行情况。

4.3.4 噪声衰减后的剖面、信噪比应有明显提高，波组特征清楚。
4.4 振幅补偿和反褶积

4.4.1地震记录经振幅补偿后，浅、中、深层的能量应基本均衡，同时应消除炮间和道间明显的能
量差异。

4.4.2地震记录经反褶积后应达到压缩地震子波、提高地震记录分辨率的目的。

4.5 静校正

4.5.1 应用用户提供的野外静校正数据计算的野外静校正量时，应认真检查和核对炮点、检波点平
面位置及高程等数据，确保无误。应绘制静校正量平面图，分析静校正量变化趋势，注意分析在平面

图中出现的异常静校正值，不合理的异常静校值应及时纠正。当室内根据初至计算静校正量时，应从
平面上检查静校正量分布的合理性。

4.5.2 剩余静校正的计算时窗应选在反射品质较好的地震层位上。剩余静校正后的剖面质量至少不

低于剩余静校正前的剖面。剩余静校正后求取的最终静校正值，一般不应大于一个处理采样间隔。

4.6 速度分析

4.6.1速度分析点的密度应根据地质构造情况合理选择。通常情况下每平方千米不少于4个速度分
析点。

4.6.2 每个速度分析点使用的组合CMP个数合理，并应尽量包含各种不同炮检距的道。切除参数

正确，速度扫描范围应大于实际资料存在的速度范围。
4.6.3速度拾取可靠，空间变化合理。

4.6.4绘制等速度剖面图和动校正后的CMP面元道集，进一步检查和修改速度，以保证用于最终

叠加速度场的质量。

4.7 倾角时差校正 (DMO )

4.7.1倾角时差校正速度分析除应符合4.6要求外，用于速度分析的道集应为倾角时差校正后的
CMP道集。

4.7.2倾角时差校正应用的偏移孔径应大于最大炮检距的三分之二，其倾角应大于实际资料存在的
最大倾角。

4.7.3对比分析倾角时差校正前后的叠加剖面。倾角时差校正后的叠加剖面的断面波、绕射波、水
平反射与倾斜反射同时出现部位的叠加成像等地震信息，其质量至少不应低于倾角时差校正前的叠加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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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水平处加

    切除参数正确，叠加速度场合理，最终叠加剖面的质量应优于前面各处理步骤的叠加剖面。

4.9 处后噪声衰减
4.9.1 使用合适的噪声衰减方法及其参数。
4.9.2 噪声衰减后剖面的信噪比应有明显提高，波组特征清楚。

4.10 盈后时间偏移
4.10.1 偏移前应做好偏移算法和速度场试验，从试验结果确定偏移算法和偏移速度场。

4.10.2 当地层倾角较大，偏移可能产生假频时，应做地震道内插。
4.10.3 偏移后的成果部面，同相轴归位合理、断点清晰、无空间假频及影响地震解释的画弧现象。

4.11滤波和增益显示

4.11.1应采用尽可能保留剖面上有效频宽的滤波参数进行滤波。

4.11.2增希显示后的最终成果剖面，有效波反射同相轴波组特征清楚，有利于地震资料解释。

5 试验和检验

5.1 试验

    为了选择最佳的处理流程和参数，在执行每个重要处理步骤之前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资料进行试
处理。试处理至少应包括以下项目:

    — 振幅补偿;

    — 反摺积;

    — 剩余静校正;
    — 切除;

    — 倾角时差校正 (DMO);
    — 偏移速度场;

    — 偏移方法;

    — 滤波和增益;

    — 去噪 。

5.2 检验

    在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中，每完成一步作业，都应认真检查作业运行文件、质量控制图件和中

间成果。确保生产中使用的处理方法、参数正确，作业运行正常，达到第4章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

6 处理成果及成果评价

6.1 处理成果

    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的最终成果一般包括:
    a)最终叠加剖面的纯波磁带和成果磁带;

    b)最终偏移剖面的纯波磁带和成果磁带;
    c)速度分析资料和偏移速度场磁带或软盘;

    d) CMI〕面元覆盖次数图和最小、最大炮检距图;
    e)处理报告。

6.2 处理成果评价
    成果剖面质量按一级品、二级品两级评价。

6.2.1 一级品剖面

    一级品剖面应满足:

    — 处理流程合理，参数选择符合工区的地震地质特点，成果剖面波组特征清楚，偏移剖面上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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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有效波归位合理，绕射波收敛、断点清楚，无空间假频及严重的划弧现象，信噪比和分辨

        率能满足地震解释需要;
    — 观测系统定义正确;

    — 野外静校正数据应用正确;

    — 道编辑准确，切除参数合理;

    — 速度谱解释正确，叠加速度合理，并有动校正后的道集验证资料。

6.2.2 二级品剖面

    二级品剖面应满足:
    — 处理流程合理，参数选择符合工区的地震地质特点，成果剖面上主要勘探目的层波组特征清
        楚，偏移剖面上同相轴归位基本合理，无明显空间假频及严重的划弧现象，信噪比和分辨率

        基本达到地震解释需要 (由于地下地质原因或原始资料质量造成的除外);

    — 观测系统定义正确;
    — 野外静校正数据应用错误引起的静校正量误差小于一个处理采样间隔;
    — 速度谱解释正确，叠加速度、切除参数基本合理，并有动校正后的道集验证资料。

7 处理报告

    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完成后，处理单位应编写处理报告，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地质任务和处理要求;

    b)完成处理工作量及起止日期;
    c)原始资料情况分析;

    d)试处理的主要内容及参数分析;
    e)应用的处理流程及效果分析;

    f)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9)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